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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促進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培育成效與增

進本中心營運循環培育基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進駐廠商係指與本中心簽有正式進駐合約之企業。  

第三條 本中心進駐廠商於下列情況下，應回饋本校:  

一、經由本中心或中心輔導老師編寫計畫書所獲得之政府補助，且補助經費提撥

至廠商，補助金額在新台幣伍佰萬元(含)以下者，提供4%經費回饋;補助金

額在新台幣伍佰萬以上者提供3%經費回饋，但補助經費提撥至校方，依本

校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要點辦法之規定處理。 

二、進駐期間所育成開發之新產品，前三年銷售金額的0.5%。  

三、進駐期間廠商取得之專利，該專利由中心輔導老師(非發明人)獨自輔導開發

之專利，在取得專利10年內之技術授權金的10%。 

   非獨自輔導情況衍生之專利授權，由雙方協議之。 

四、進駐廠商自願捐贈。  

第四條 回饋金之分配除進駐廠商自願捐贈需依捐贈者意願及本校校務基金籌募辦

法處理外，其餘依下列原則分配:  

一、校務基金30%。  

   二、輔導老師研究基金，其額度由本中心產學營運委員會審定，但以不超過30% 

為原則。若輔導老師超過2人，其研究基金分配比例由產學營運委員會審定。 

三、其餘部份撥入本中心自籌款。  

第五條 本辦法經產學營運委員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